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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/2021_2022__E8_B4_A7_E

7_89_A9_E6_89_80_E6_c27_31972.htm 【案情】 原告：华润纺

织原料有限公司（香港）。 被告：广东湛江船务代理公司（

下称湛江船代）。 被告：湛江纺织企业（集团）公司（下称

湛纺公司）。 被告：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（集团）公司

（下称深圳公司）。１９８９年５月６日，原告与瑞士日内

瓦ＮＯＲＳＵＤＳＡ签订买卖合同，原告购买１９０５吨苏

丹原棉，以信用证方式付款。５月２７日，原告与深圳公司

签订购棉合同，约定，由原告提供苏丹原棉１９０８吨，分

两批交货。６月２８日，深圳公司与湛纺公司签订棉花加工

合同，约定由深圳公司以不作价形式提供原棉９５４吨，由

湛纺公司加工成精纺，深圳公司负责办理报关、提货手续，

湛纺公司负责原棉从进口岸到工厂仓库的运输。７月２４日

，根据深圳公司的申请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开出ＬＣ４５０

８９０５６号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。该信用证规定，苏丹原

棉数量９５４吨，单价为每磅０．７３美元，价格条件为Ｃ

ＩＦ湛江。１０月１１日，原告开出金额为１５３０５９６

．１１美元的即期汇票，连同包括一式四份正本提单在内的

全套议付单证，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转交中国银行深圳分

行，要求深圳公司支付货款。根据提单记载，承运人为太平

国际船务（私人）有限公司，承运船“科达玛珠”（ＫＯＴ

Ａ ＭＡＪＵ ），提单编号为ＺＨＡＮ／１，托运人为苏丹港

棉花公司，收货人为凭苏丹喀士穆苏丹港棉花公司代日内瓦

ＮＯＲＳＵＤＳＡ棉花部的指示，装货港苏丹港，卸货港湛



江，装载５０２３包，重量９６３５８３公斤苏丹原棉。Ｎ

ＯＲＳＵＤＳＡ棉花部在提单上作空白背书。１０月１４日

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收到信用证项下单据，并通过深圳公司

付款。１０月２０日，深圳公司因单据与信用证不符，通知

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拒付货款。同日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通知

中国银行香港分行，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。 １９８９年１０

月１１日，承运船“科达玛珠”轮抵达湛江港。湛江船代为

承运人委托的船务代理。１０月１８日，“科达玛珠”轮卸

货完毕，５０２３包苏丹原棉存放于港区仓库。深圳公司向

湛江海关申报进口苏丹原棉。１０月１９日，湛江海关放行

。１０月２０日，深圳公司向湛江船代办理提货手续，因无

正本提单，湛纺公司向湛江船代出具保证函，保证承担深圳

公司凭副本提单提货可能产生的责任。于是，湛江船代同意

放行货物。１０月２３日，湛纺公司向湛江港务局办理提货

手续，将货物从海关监管的港口仓库转运至湛江港务局货运

公司仓库。１０月３１日，提货完毕。经深圳公司同意，湛

纺公司于１１月１０日和２０日共提取３９包原棉以供试纺

。１９９０年１月，湛纺公司根据深圳公司指示，将３０３

１包原棉运往三水县纺织印染厂，１０１１包运往深圳蛇口

，余下９４２包由深圳公司处理。 深圳公司拒付信用证项下

货款后，原告与深圳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就货物质量及货款支

付问题进行协商。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５日，原告在给深圳

公司的传真文件中称：“贵公司已前往提货⋯⋯请通知银行

电汇货款”。深圳公司则以货物质量不符合同要求为理由，

要求原告赔偿损失。１９９０年１月３日，原告派员在深圳

公司、湛纺公司职员的陪同下，前往湛江港务局货运公司仓



库了解货物质量及堆存、保管情况。在货运公司仓库，原告

职员了解到，已有３９包原棉提离仓库。同年６月１１日，

深圳公司起草一份付款协议书，传真原告，称：“现经双方

协商，甲方（指深圳公司）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，余款按甲

方损失情况，双方协商解决。”原告答复，“现经双方协商

，甲方（指深圳公司）同意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，余款近期

另付。”双方就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及付款方式协商一致。

６月２２日，原告收到深圳公司电汇支付的６０万美元货款

。１９９１年５月，原告向湛江船代查询货物存放情况，湛

江船代答复，ＺＨＡＮ／１号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提走。 １９

９２年９月５日，原告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，认为湛江船代

和湛纺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原告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的侵犯，

请求判令被告湛江船代交付货物或赔偿全部货款及利息，湛

纺公司负连带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